
府訴三字第 1086101669號

訴　　願　　人　○○○○大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訴願人因文化資產保存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7年 5月 25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7601

09471號公告，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一、「○○○○○○新村」聚落建築群〔下稱系爭聚落建築群，坐落本市文山區○○段○小

　　段○○、○○、○○(部分)及○○○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系爭聚落建築群及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系爭土地○○地號之部分管理機關為○○○○○○○○

　　○○○○○○管理處(下稱○○處)，其餘之管理機關為訴願人。系爭聚落建築群前經民

　　眾[原處分機關收文日：民國（下同）104年 10月 6日]提報為歷史建築，並由原處分機關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第 1項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5條第 1項等規定，邀集

本

　　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下稱文資審議會)委員、訴願人及相關人員於 104年 10月 21日下

　　午 2時許至上址進行「具歷史建築價值列冊審查」會勘，結論略以：「一、○○○○新

　　村……具有列冊之條件……三、本案經委員現場討論，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2條及同法

　　施行細則第 8條，予以列冊追蹤。」復經民眾（下稱提報人）於 106年 2月 17日(原處分

機

　　關收文日：106年 2月 18日)提報為近代眷村聚落，原處分機關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

　　細則第 14條第 2項及行為時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6點等規定，由 4位

文

　　資審議會委員及有關人員組成之○○○○○○新村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 (下稱專

　　案小組)，並邀集提報人、訴願人及相關機關等人員於 106年 4月 12日至上址進行會勘，

　　結論略以：「本案建物出席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本專案小組會勘意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續送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會審議參考。」復經 4位文資審

　　議會委員、訴願人、提報人及相關人員等於 106年 6月 1日會勘，結論略以：「本案建物

　　出席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續送臺北市文化

　　資產審議委員會供審議參考。」並由原處分機關作成 107年 1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

　　下稱文資評估報告)在案。

二、嗣文資審議會於 107年 1月 23日召開第 102次會議，就系爭聚落建築群文化資產價值審

查

　　案，聽取訴願人、提報人及相關出席人員等之意見，結論略以：「一、本案經委員綜合

　　討論後，同意登錄『○○○○○○新村』為聚落建築群。二、有關聚落建築群區域劃定

　　範圍，請文化局邀集相關單位研議後，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原處分機關乃於 107年 2

　　月 14日召開「暫定古蹟『○○○○○○新村』劃定範圍諮詢會議」，結論略以：「本案

　　諮詢會議討論方案及文資委員所提意見，後續將提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會審議參考。」

　　原處分機關乃於 107年 3月 12日召開「『○○○○○○新村』登錄聚落建築群公聽會」，

　　結論略以：「本案公聽會委員及出席人員意見……提送本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

　　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審議參考。」復經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係原文資審議會，下稱審議會）於 10

　　7年 3月 30日召開第 104次會議，聽取訴願人、提報人及相關出席人員等之意見後，結論

　　略以：「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一、聚落建築群公

　　告事項(一)名稱：○○○○○○新村。(二)種類：近代宿舍群。(三)聚落建築群區域範

　　園劃定及面積：文山區○○段○小段○○（該筆土地面積 6,022平方公尺）、○○○（

　　該筆土地面積 4,345平方公尺）、○○（該筆土地面積 262平方公尺）、62（部分，該

　　筆土地面積 1,386平方公尺）地號等 4筆土地。（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

　　準）(四)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1.○○新村為○○○○大學於 1960年代起陸續興建之

　　教職員宿舍，許多知名○○教授曾居住於此，人文薈萃，為○○在臺復校之重要見證，

　　保留了遷台初期○○復校的教育文化記憶。2.建築群分為甲、乙兩區，住宅為二層樓加

　　強磚造之雙拼建築，建物內部空間精簡，反映 1960年代的經建條件。建築設計特色包括

　　架高樓板以避免淹水；具抗震功能之樓梯間牆面與呈十字交叉之分間牆，具有低矮建築

　　優良結構系統之特徵；具特色之紅磚砌築式，如圍牆平面之 z字型轉折等，以當時可以

　　利用之材料、工法，建築設計及施工品質皆具水準。3.建物為南北向，對日照、氣候有

　　合理之反應。建築高度與巷道寬度比例適當，區內巷弄、圍牆圍塑的家戶關係，及甲、

　　乙區間留設小公園，形成極富特色的鄰里景況 ，空間規劃良好且街巷紋理保存完整。4

　　.符合聚落建築群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 、3款登錄基準。二、本

　　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聚落建築群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並經審



　　議會 107年 4月 30日召開第 105次會議備查在案。原處分機關爰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9

條

　　、聚落建築群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3條等規定，以 107年 5月 25日北市文化文資

字

　　第 10760109472號函(下稱系爭函文)檢送 107年 5月 25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 10760109471

號

　　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登錄「○○大學○○新村」為聚落建築群，並經文化部以 107年 6月

　　13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073006728號函備查在案。訴願人不服系爭公告，於 107年 6月 21

日

　　向本府提起訴願，8月 13日、8月 21日、10月 12日及 11月 12日補充訴願理由，108年

1月 18

　　日及 3月 8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本件訴願人 107年 6月 21日所提訴願書之訴願請求欄雖載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

　　化文資字第 10760109472號函撤銷」，惟查系爭函文僅係檢送系爭公告等相關資料予訴

　　願人及○○○，揆其真意，訴願人應係對系爭公告不服；另本件訴願人之代表人原為○

　　○○，嗣訴願人變更代表人為○○○，並經其陳報承受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條規定：「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宣揚及權利之轉移，依本法

　　之規定。」第 3條第 1款第 4目規定：「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

　　文化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一、有形文化資產：……（四

　　）聚落建築群：指建築式樣、風格特殊或與景觀協調，而具有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之

　　建造物群或街區。」第 4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 第 6條規定：「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

　　廢止及其他本法規定之重大事項，應組成相關審議會，進行審議。前項審議會之任務、

　　組織、運作、旁聽、委員之遴聘、任期、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第 9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所有人之權益，並提供其專業諮詢。

　　前項文化資產所有人對於其財產被主管機關認定為文化資產之行政處分不服時，得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第 14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

　　列冊追蹤。依前項由個人、團體提報者，主管機關應於六個月內辦理審議。經第一項列

　　冊追蹤者，主管機關得依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第 16條規定：「主

　　管機關應建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

　　復及再利用之完整個案資料。」第 19條規定：「聚落建築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所在地居民或團體得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登錄聚落建築群，主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法定程序審查之。

　　……前三項登錄基準、審查、廢止條件與程序、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3條規定：「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所定聚落建築群，包

　　括歷史脈絡與紋理完整、景觀風貌協調、具有歷史風貌、地域特色或產業特色之建造物

　　及附屬設施群或街區，如原住民族部落、荷西時期街區、漢人街庒、清末洋人居留地、

　　日治時期移民村、眷村、近代宿舍群及產業設施等。」第 14條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六條組成文化資產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應依本法第三條所定文化資產類別，

　　分別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廢止等重大事項。主管機關將文化資產指定、登

　　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之個案交付審議會審議前，應依據文化資產

　　類別、特性組成專案小組，就文化資產之歷史、藝術、科學、自然等價值進行評估。前

　　項屬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及自然地景

　　類別者，應評估未來保存管理維護、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第 15條規定：「本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所定主管機關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文化資產價值或具保護需要

　　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主管機關應依下列程序審查：一、現場勘查或訪查。

　　二、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

　　聚落建築群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九條

　　第四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第 1項規定：「聚落建築群之登錄，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整體環境具地方特色者。二、歷史脈絡與紋理完整且風貌協調具保存價值者。三、

　　具建築或產業特色者。」第 3條規定：「主管機關為聚落建築群之登錄，依下列程序為

　　之：一、現場勘查。二、召開公聽會。三、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議。四、

　　作成登錄處分，辦理公告，並通知申請人或處分相對人。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登錄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 4條規定：「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四款公告，應

　　載明下列事項：一、名稱、種類。二、聚落建築群區域範圍劃定及面積。三、登錄理由

　　及其法令依據。四、公告日期及文號。第一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日，

　　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資訊網路。」第 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聚落建築群之保存、維護及再利用，應採下列方式輔助之：一、補

　　助聚落建築群保存調查及登錄之經費。二、補助聚落建築群保存、維護及再利用之相關

　　經費。三、提供聚落建築群保存、維護及再利用相關之諮詢及資訊。」

　　聚落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6條規定：「前條第一款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下

　　列事項：一、依據保存及再發展計畫之保存強度分區、分級設定，擬定修復或再利用範

　　圍及內容。二、現況調查，包括擬修復或再利用範圍內建築物群之環境、景觀、結構、



　　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調查。三、文化資產價值與再利用適宜性之評

　　估，原有建築形式工法之調查。四、景觀維護方針、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方法之研擬。

　　五、必要之現況測繪或圖說。六、修復或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與其他相關法令

　　之檢討及建議。七、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

　　處理辦法第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八、修景、環境設施整建整備、防災系統設

　　施之設置建議。九、修復或再利用實施期程及經費概估。辦理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應置

　　執行主持人一人，並應具開業建築師、相關執業技師或經依法審定之相關系、所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文化資產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

　　之任務如下：一、各類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廢止之審議。二、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

　　存者登錄、認定、廢止之審議。三、辦理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審議。四、其

　　他本法規定重大事項之審議。」第 4條規定：「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由主管機關首長

　　或其指派之代表兼任；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一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由主管機關首

　　長遴聘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擔任。前項專家學者、民間

　　團體代表應具備該審議會所涉文化資產類別之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專家學者及民

　　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第 6條規定：「審議會應定

　　期舉行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或迴避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機關代表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派該機關人員列席，在會議中發言，但不得參與表決

　　。審議會開會審議第二條所定事項，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並得依案件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單位或人員列席提供意見。

　　審議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前項出席委員

　　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審議會應作成會議紀錄，並

　　應將會議決議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第 8條規定：「主管機關為審議文化資產之指定

　　、登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登錄、認定，於辦理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時，應

　　邀請審議會委員參與。」第 9條規定：「審議會審議時，得參酌本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評估報告內容，進行文化資產指定、登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

　　保存者登錄、認定之審議。審議會為審議案件之需要，得推派委員偕同業務有關人員進

　　行現場勘查或訪查，並研擬意見提報審議會；審議會開會審議該個案時，參與現勘或訪

　　查之委員應至少有一人出席。前二項審議、現場勘查或訪查時，應邀請專家學者及有關

　　機關代表提供諮詢意見；個人及團體提報之審議案，應邀請個人及團體提報者出席說明

　　價值。」



　　行為時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1點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保存維護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及文化景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條及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規定，設置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本要點。」第 2點規定：「本會置委員九至二十一人，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之

　　副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指派文化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本

　　府民政局、工務局及都市發展局之首長，以及經本府公開遴選之下列領域專家學者，陳

　　請市長聘派之：（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及文化景觀之保存理論及技術。（

　　二）歷史研究、考古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三）文化理論及文化研究。（四）建

　　築史及建築理論。（五）文化景觀、造園及景觀設計。（六）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及地

　　理資源空間規劃研究。（七）法律。（八）文化產業或博物館空間規劃及經營管理。（

　　九）相關公會、學會、基金會、公益團體及社會公正人士……。」第 3點第 1款規定：「

　　本會任務如下：（一）古蹟及遺址指定之審議事項。」第 4點規定：「本會至少每季召

　　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

　　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中專家

　　學者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作成決議。本會

　　會議召開時，應通知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主任委

　　員並得依案件需要，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提供意見。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未能親

　　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列席，並參與會議發言，但不得參與表決。」第 6點第 1項規定：

　　「本會審議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前，得由文化局依據文化資產類別、特性組成專案小

　　組，就文化資產之歷史、文化、藝術、科學及自然價值進行評估，並提出文化資產評估

　　報告，供本會審議時參酌。」

　　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設置要點

　　第 1點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存維護本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

　　第六條第一項及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設置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第 2點規定：「本會置委員九至二十一人，召集人由市長指派之副市長兼任，副召集

　　人一人，由本府文化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工務局、都市發展局及民政局之局長或其

　　指派之代表兼任，以及經公開徵求及本府所屬各機關推薦之下列領域專家學者、民間團

　　體代表，依『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委員遴選作業原則』辦理遴選程序後，陳請市長

　　聘派之：（一）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

　　之保存理論及技術。（二）歷史研究、考古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三）文化理論



　　及文化研究。（四）建築史及建築理論。（五）文化景觀、造園及景觀設計。（六）都

　　市計畫、都市設計及地理資源空間規劃研究。（七）法律。（八）文化產業或博物館空

　　間規劃及經營管理。（九）相關公會、學會、基金會、公益團體及社會人士。前項專家

　　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其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第一項委員任期二年，

　　任期屆滿得續聘之；期滿改聘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之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原聘委

　　員人數二分之一。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本會委員於任期

　　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予解聘或不予續聘：（一）辭職或代表該機關之職務

　　變更。（二）任期內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三）違反行政程序法、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與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迴避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內出缺時，主管機關得補行遴

　　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第 3點規定：「本會任務如下：（一）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指定、登錄、廢止之審議事項

　　……其他文資法規定重大事項之審議。」第 4點規定：「本會至少每季召開會議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副召集人

　　代理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本會會

　　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

　　人數合計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作成決議。本會會議

　　召開時，召集人得依案件需要，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提供意見，並應通知所有人、

　　使用人、管理人、其他利害關係人或提報人列席陳述意見。除經主席徵詢在場全體委員

　　同意無需離席者外，均應於委員進行討論前離開會場。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未能親自

　　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列席，並參與會議發言，但不得參與表決。第二項委員應出席人數

　　及決議人數之計算方式，應將迴避之委員人數予以扣除，作為委員總數之基準。」第 6

　　點規定：「文化局為辦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

　　文化景觀之指定、登錄或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

　　文化景觀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登錄、認定事宜而進行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時，應邀請本

　　會委員參與，並由參與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之委員擬具意見提供本會審議時參考；其他

　　案件如有需要者，文化局亦得邀請本會委員參與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本會開會審議前

　　項個案時，參與現場勘查或訪查之委員應至少有一人出席。本會審議時，得參酌文資法

　　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評估報告內容，進行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指定、登錄或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之審議。前三

　　項審議、現場勘查或訪查時，應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代表提供諮詢意見；個

　　人及團體提報之審議案，應邀請提報人出席說明價值。」

　　司法院釋字第 553號解釋：「……法條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即係賦予該管行政機關相



　　當程度之判斷餘地……地方自治事項又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

　　督之際，固應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

　　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理由書：「……對此類事件之

　　審查密度，揆諸學理有下列各點可資參酌：(一)事件之性質影響審查之密度，單純不確

　　定法律概念之解釋與同時涉及科技、環保、醫藥、能力或學識測驗者，對原判斷之尊重

　　即有差異。又其判斷若涉及人民基本權之限制，自應採較高之審查密度。(二)原判斷之

　　決策過程，係由該機關首長單獨為之，抑由專業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作成，

　　均應予以考量。(三)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四)法律概念涉及事

　　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錯誤？(五)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

　　之上位規範。(六)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漏未斟酌……。」

　　臺北市政府 96年 6月 1日府文化秘字第 09631165300號公告：「主旨：公告委任本府文

化

　　局辦理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之事項，自公告之日起實施。……公告事項：一、本府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主管之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事項，自公告之日起依規定委任本府文化

　　局辦理……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主管機關就特定標的是否屬於文化資產雖有判斷餘地，然於司法審查界限內，訴願管轄

　　機關及行政法院應嚴格審查。

(二)原處分機關及文資審議會於審議程序及結論，有諸多法定之正當程序、出於錯誤之事實

　　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所為、違反不當連結禁止或其他法治國家應遵守原理原則：

　　1.原處分機關未就「未來保存管理維護財務規劃」及「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組成專案

　　　小組評估，即進行審議，與法有違。

　　2.文資審議會基於○○新村既有建物為名人故居或大師遺跡之錯誤進行決議，且於是否

　　　登錄及是否全區保留時，以訴願人有無興建○○○之必要作為判斷因素，違反不當連

　　　結禁止原則；又會議要求訴願人提出未來 20年招生人數的預估及簡報所提方案迫切性

　　　及必要性，並於 107年 3月 30日作成全區保留之決定，可見判斷因素包含訴願人是否興

　　　建○○○之必要。

　　3.第 104次會議中有 9位委員不曾親臨現場會勘，其中 6位委員不曾參與第 102次會議及

劃

　　　定範圍諮詢會議、公聽會；又部分委員因換屆之故，未出席現勘或相關會議即參與 10

　　　4次會議並作成決議， 惟於資訊不完全且審議委員未親臨現場會勘，作成之決定即屬

　　　恣意濫用。

　　4.原處分未充分說明作成理由，逕將無建物坐落之 2處水泥空地停車場登錄為保存範圍



　　　，未全面性調查，忽略部分建物業已損壞或增(改)建而無法保存歷史脈絡、紋理或景

　　　觀風貌等情，即作成全區保留之決定，顯與比例原則有違。

(三)原處分機關從未與訴願人討論經費來源及預估支出，卻主張已作成「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財務規劃」評估供審議參考；又訴願人雖可申請文資補助，但補助比例不高，無法支應

　　全區管理維護及整建經費，是陳請原處分機關勿以難以執行之方案要求訴願人；另原處

　　分機關答辯陳稱訴願人於 107年 2月 14日會議陳述校內經費有限，係要求文資審議會「以

　　經費考量等與劃定範圍無關之因素加以考量」，顯見原處分機關作成「未來保存管理維

　　護財務規劃」僅係虛應。

(四)訴願人取得評估報告後，發現原處分機關就未來保存管理維護財務規劃部分僅記載「建

　　議請所有權人於文資審議委員會中向委員說明」，另「登錄範圍之影響評估」部分亦僅

　　記載「建議請權管單位提出後續規畫構想方案」，而將其應蒐集完全資訊及作成評估報

　　告之法定義務推諉訴願人；又未於審議程序中將評估報告送達訴願人，致訴願人未於審

　　議程序中說明。依不完整之評估報告進行審議，係程序重大瑕疵。

(五)原處分機關答辯陳稱，未來保存管理維護財務規劃應於登錄階段完成後為之，顯與文化

　　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審議前」之文義不符，請撤銷原處分。

四、系爭聚落建築群經原處分機關組成專案小組勘查，並審認具有文化資產價值，且經文資

　　審議會審認符合聚落建築群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3條第 1項評定基準，決議同意登

　　錄為聚落建築群，有原處分機關 104年 10月 21日列冊審查會勘紀錄、106年 4月 12日專

案

　　小組會勘紀錄、107年 1月文資評估報告及文資審議會 106年 6月 1日會勘紀錄、107年 1

月 2

　　3日第 102次會議、107年 3月 12日公聽會及審議會 107年 3月 30日第 104次會議、107

年 4月 3

　　0日第 105次會議紀錄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所為系爭公告，固非無據。

五、惟查：

(一)基於上開文資審議委員會係選任嫻熟文化資產專業領域人士進行專業審查，且依司法院

　　釋字第 553號解釋意旨，該審查結果之判斷，除有認定事實錯誤、審查程序不符相關規

　　定之違失，抑或有違反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外，原則上應予以尊重。是於文資審議委

　　員會審查結果之判斷存在認定事實錯誤、審查程序不符相關規定之違失，抑或有違反行

　　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者，訴願審議機關自得就該瑕疵情形進行審究，而非不得審查其判

　　斷之結果。

(二)依卷附文資審議會 107年 1月 23日第 102次會議紀錄影本所載，該次會議經 17位委員(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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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代理)出席及相關人員表示意見，並作成登錄聚落建築群之結論。又依審議會 107年 3

　　月 30日第 104次會議紀錄影本所載，出席委員 17位委員(含 2位代理)一致同意決議之公

告

　　事項，含名稱、種類、位置或地址、聚落建築群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其地號，

　　並詳載指定理由。查上開 102次會議與 104次會議各有 2位機關代表委員代理出席，按文

　　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 6條規定：「……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應親自

　　出席，不得代理。機關代表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派該機關人員列席，在會議中發言，

　　但不得參與表決。……審議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前項出席委員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審議

　　會應作成會議紀錄，並應將會議決議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是該機關代表委員代理出

　　席縱得指派機關人員列席並於會議中發言，惟不得參與表決。詎依第 102次會議紀錄影

　　本所載，並未見有關表決權數之記載，是該次會議是否已經法定表決程序？不無疑義，

　　而該記載亦與機關代表委員代理出席部分是否參與表決之問題有所關聯；又依第 104次

　　會議紀錄影本所載，有關系爭聚落建築群之審議案結論為「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

　　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然該次會議既有 2位機關代表委員代理出席，依文化

　　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規定，該 2位代理委員即不得參與表決，而上開會議紀

　　錄卻又記載該審議案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是否包含該 2位代理委員?復依原處分機關

　　提供之該次會議委員會意見所示，尚有 2位委員提出相關意見而未記載表示同意，是上

　　開 104次會議決議之作成，其同意及表決情形究為如何?將影響系爭聚落建築群所具之文

　　化價值，究否業經原處分機關依法審議並踐行法定程序?尚有探究之餘地。

(三)又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3項規定：「前項屬……聚落建築群 ……者，應評

　　估未來保存管理維護、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其立法理由並謂：「……四、有關未來

　　管理維護之財務規劃、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評估，並不適用於各類別文化資產，爰新增

　　第三項明定僅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及

　　自然地景類別必須進行未來保存管理維護、指定登錄範圍影響之評估。」是就聚落建築

　　群之指定，必須辦理未來管理維護之財務規劃、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評估等程序。惟依

　　本件原處分機關於 107年 1月作成之文資評估報告所示，該報告就未來管理維護之財務規

　　劃之記載為「依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文化資產應由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管

　　理維護，未來保存管理維護，建議請所有權人於文資審議委員會中向委員說明。」就指

　　定登錄範圍之影響評估之記載為「本案涉及權管單位國立○○大學興建『○○○』之規

　　劃，經本案文化資產專案小組委員會勘評估初步認定，本案建物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保留範圍影響○○大學規劃，建議請權管單位提出後續規劃構想方案。」然前者部分僅

　　在表示，系爭聚落建築群之管理維護屬訴願人法定義務，其餘應由訴願人向文資審議會



　　說明；後者部分亦僅重申系爭聚落建築群之認定將對於訴願人有所影響。是系爭文資評

　　估報告之上述記載僅就既定事實加以簡要敘述，而未對於系爭聚落建築群之管理維護提

　　及任何具體規劃措施，復未針對系爭聚落建築群經登錄後提出明確評估內容，是否符合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3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要求應評估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含財務規劃)以及指定登錄範圍影響之規範意旨?亦有併予釐清確認之必要。

(四)另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所有人之權益……。」又指

　　定聚落建築群後，聚落建築群及坐落之土地使用與規劃均受到相當之限制，是該指定之

　　處分應符合比例原則。惟查，本件系爭公告將系爭土地 (包括未定著建築物而劃有停車

　　格之停車場土地)均列為系爭聚落建築群區域劃定範園，惟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條第 1

　　款第 4目規定，聚落建築群指建築式樣、風格特殊或與景觀協調，而具有歷史、藝術或

　　科學價值之建造物群或街區；同法施行細則第 3條規定，聚落建築群包括歷史脈絡與紋

　　理完整、景觀風貌協調、具有歷史風貌、地域特色或產業特色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或

　　街區，如原住民族部落、荷西時期街區、漢人街庒、清末洋人居留地、日治時期移民村

　　、眷村、近代宿舍群及產業設施等。是聚落建築群之規範核心應該在於建築構造物，此

　　並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條修正理由：「……四、聚落之類別名稱，容易侷限於村落類

　　之生活建築群體，無法涵蓋產業類、軍事類等已無人員使用之建造物群體，考量現行已

　　登錄之聚落及前述無法涵蓋之建築群體，爰修正為『聚落建築群』，以符合『世遺公約

　　』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可稽。至於單純之土地，其上並未存在建築構造物部分則

　　僅於具有景觀協調之必要性，且該當於街區之概念時，始可能將其亦列為聚落建築群之

　　範圍。然查，系爭土地上之停車場是否具有景觀協調之必要性，因而必須列為系爭聚落

　　建築群？並未見系爭公告或原處分機關之行政程序中有所說明；又系爭土地上之停車場

　　究否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條所稱街區之概念?其所憑之理由及法令依據為何？亦未見

　　原處分機關提出相關說明。是系爭公告就系爭聚落建築群之認定是否符合文化資產保存

　　法相關規定之意旨?是否與比例原則相符?容有予以釐清之必要。況依原處分機關 106年 4

　　月 12日會勘結論所載：「本案建物出席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106

　　年 6月 1日會勘結論所載：「本案建物出席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是

　　委員僅就建物部分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則何以系爭公告逕將系爭土地非屬建物而

　　為停車場部分亦予列入系爭聚落建築群？容有再予查明確認之必要。從而，為求原處分

　　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4　　月　10　日


